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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6-92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7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 “北京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公司 2015年 12月底向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湘实业”）提供非经

营性借款 300万元，中湘实业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孟凯的关联方，形成了控股股东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二）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

金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规定，同时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不得为公司控股

股东等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 

根据《通知》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提醒公司

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意识，防范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 

公司应当在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后 2个工作日内披露并通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并在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北京监管局提交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应当包

括采取的整改措施、预计完成时间、整改责任人等内容。 

二、相关说明 

1、为了解决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已于 2016 年 5月 5月与克州湘

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州湘鄂情”）签署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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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有的对中湘实业的 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克州湘鄂情，克州湘鄂情以其对公司债权 300

万元支付转让对价；转让后公司与中湘实业无债权债务往来，克州湘鄂情同意所转让 300

万元债权由克州湘鄂情与中湘实业自行协商解决，与公司无关。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5月 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解决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公告》。 

2、公司将严格按照北京监管局下发的《决定书》，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意识，防

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对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改正并按要求提交整改报告。 

3、公司诚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

戒，认真学习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七月三十日 




